
最新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依据 购销合同
印花税算(大全5篇)

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，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
合同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，人与事之间的关系。合同对于我
们的帮助很大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。下面我给大家
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，我们一
起来看一看吧。

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依据篇一

1、购销合同的印花税不是按主营业务收入做计税金额的，是
按购销合同的金额计算的。

2、购销合同的印花税税率为购销金额万分之三贴花。

3、印花税，是税的一种，是对合同、凭证、书据、账簿及权
利许可证等文件征收的税种。纳税人通过在文件上加贴印花
税票，或者盖章来履行纳税义务。现行印花税只对印花税条
例列举的凭证征税，具体有五类：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
凭证，产权转移书据，营业账簿，权利、许可证照和经财政
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。

您好，购销合同的印花税计税金额是指包括供应、预购、采
购、购销结合及协作、调剂、补偿、易货等合同，按购销金
额万分之三贴花。没有购销合同的，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核
定征收。按照《湖南省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工
业购销合同按照购销金额100%-70%的比例核定；商品、物资
批发业，按购销金额100%-40%的比例核定；商品批零兼营业
按购销金额100%-30%的比例核定；商品零售业按照购进金
额100%-50%的比例核定，其他行业，按照购销金额（营业收
入）100%-40%的比例核定。



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依据篇二

1、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
知》(财税[]162号)第一条规定，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
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对于问题所述电子销售订单也同样需要按销
售合同贴花。

而企业地处北京，具体征收管理还应依据北京市相关规定执
行，即：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
的通知》(京地税地[2006]531号)第一条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
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规定，对于以电子形
式签订的'各类印花税应税凭证，纳税人应自行编制明细汇总
表，明细汇总表的内容应包括：合同编号、合同名称、签订
日期、适用税目、合同所载计税金额、应纳税额等。纳税人
依据汇总明细表的汇总应纳税额，按月以税收缴款书的方式
缴纳印花税，不再贴花完税。缴纳期限为次月的10日内，税
收缴款书的复印件应与明细汇总表一同保存，以备税务机关
检查。

请企业依据上述规定对电子销售合同印花税进行完税。

2、印花税核定征收：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
通知》(国税函[]150号)规定，根据《税收征管法》第三十五
条规定和印花税的税源特征，为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，纳税
人有下列情形的，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
依据：

(一)未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，或未如实登记和
完整保存应税凭证的;



(二)拒不提供应税凭证或不如实提供应税凭证致使计税依据
明显偏低的;

(三)采用按期汇总缴纳办法的，未按地方税务机关规定的期
限报送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报告，经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
报告，逾期仍不报告的或者地方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纳税
人有未按规定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的。

地方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印花税，应向纳税人发放核定征收印
花税通知书，注明核定征收的计税依据和规定的税款缴纳期
限。

对于核定征收印花税，现在各地均有相关规定，企业地处北
京，应按北京市相关规定，即：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国
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(京地税地[2004]256号)附件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核定
征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中明确规定，凡不能完整地提供应税
凭证及计税依据或不能按规定设置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的
纳税人，可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请，按照核定征收办法缴
纳印花税。

第四条规定，纳税人申请采用核定办法缴纳印花税的，须填写
《印花税核定缴纳申请审核表》，报主管地方税务机关;经主
管地方税务机审核批准后，制作《印花税核定征收通知书》
送达纳税人。

第八条规定，按照核定征收办法缴纳印花税的纳税人，应按
月缴纳税款，并于次月10日前以缴款书形式办理入库手续。

第九条规定，按照核定征收方式缴纳印花税的纳税人，对于
《印花税核定征收范围及比例表》规定以外的其他应税凭证，
仍按现行规定据实完税贴花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企业可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定征收印



花税，对于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后的核定征收项目应以缴款
书办理入库手续，无需购花贴花。但对于核定征收范围外的
其他应税凭证，仍按现行规定据实贴花。

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依据篇三

问：

怎么交地税的印花税(购销合同)呀?

印花税(购销合同)是什么意思?要怎么交?要用什么方法计算?
去交时要带什么东西。

答：

购销合同印花税税率为万分之三，按照购和销合同金额的万
分之三缴纳，现在一般要求按月缴纳。

对于没有签订购销合同却发生购销行为的，也要缴纳购销的
印花税。各地规定可能有所不同，我们这儿是这么规定的：
外资企业在国外发生购销行为的，购和销按照全额做为计税
金额，在境内发生的购销行为，购按60%做为计税金额，销
按70%做为计税金额。内资企业发生的购销行为，购按60%做
为计税金额，销按70%做为计税金额。

租赁合同按照租金做为计税金额，税率为千分之一。

欢迎登录合同本站查看更多

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依据篇四

但是内资企业一般很少签纸质的合同，所以就造成内资企业
大部分是按当期开票金额交纳印花税。如果你8-12月没有交，
在次年1月份补交就行了，不交滞纳金，但你申报时不要给人



家列明是补报，直接和1月份的印花税混在一起申报就行了。

外资企业签合同比较规范，一般所有的收入都签有合同，所
以不是按收入去交，而是按当月实际签定的合同金额去交。
等于比内资企业交税的时间提前了，但是金额和当月的销售
额没有直接关系。

答：购销合同印花税实行核定征收的，企业应按当地地税机
关规定的申报期限按期申报纳税。未如实按期申报的，征收
机关除追补应缴未缴印花税、按印花税违章处罚规定处罚外，
还应按征管法规定加收滞纳金，滞纳金从税务机关规定的纳
税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。

乙方：______________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甲、
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互惠互利和诚实守信的.原则，
就产品供销的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
一、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：

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_______整。本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向乙
方支付定金元，在乙方将上述产品送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并经
甲方验收后，甲方一次性将剩余款项付给乙方。

二、产品质量：

1、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货真价实，来源合法，无任何法律
纠纷和质量问题，如果乙方所提供产品与第三方出现了纠纷，
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。

2、如果甲方在使用上述产品过程中，出现产品质量问题，乙
方负责调换，若不能调换，予以退还。



三、违约责任

1、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，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
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2、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的，按延迟供货的部分款，每延迟
一日承担货款的万分之五违约金，延迟10日以上的，除支付
违约金外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、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结算的，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
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，延迟一日，需支付结算货款的万分之
五的违约金;延迟10日以上的，除支付违约金外，乙方有权解
除合同。

4、甲方不得无故拒绝接货，否则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
运输费用。

5、合同解除后，双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对帐和结算，
不得刁难。

四、其他约定事项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如果出现纠纷，
双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五、其它事项：

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

上一篇：购买廉租房协议怎么写才有效下一篇：没有了

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依据篇五

购销合同按照购销金额的0.3‰贴花，若合同分别列明购销金
额及增值税额，仅就购销金额计算印花税;若购销金额中含有



增值税额，则直接按购销金额计算印花税，不再扣除增值税。

感谢您对北京地税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祝您身体健康、工作
顺利!

补充小陈税务以前的文章：

1.按照财税〔〕144号文件，融资租赁合同的印花税计税基窗
所载明的`租金总额”，不是所谓的“合同权利金额”

2.总局已经明确：按照印花税条例规定，依据合同所载金额
确定计税依据。合同中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，按不
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，未分开注明的，以合同
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。

3.小陈税务理解，在实务中，按合同为应税凭证计算缴纳印
花税，其计税基础应该是：

【如】房租租赁合同中，只约定年租金不含税30万元，则
以“30万元”为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财产租赁合同按租
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，则：

应缴纳印花税税额=30万元w0.1%=300元

【如】房租租赁合同中，约定年租金不含税30万元，税额3.3
万元，则以不含税金额30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另财
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，则：

应缴纳印花税税额=30万元w0.1%=300元

(3)如印花税应纳税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，所载金额
中包含增值税金额，但未分别记载的，以合同所载金额(即含
税金额)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。



【如】房租租赁合同中，只约定年租金含税33.3万元，为单
独记载税额，则以含税金额33.3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
另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，则：

应缴纳印花税税额=33.3万元w0.1%=333元

4.小陈税务想说的是，增值税是价外税、增值税是增值税、
印花税是印花税、土增税是土增税，.......，千万不能交叉
混淆概念。

上一篇：电脑设备购销合同下一篇：房屋租赁补充合同范本


